
定。同时要由外商在国外返销一定份额，做到外汇自

身平衡，不仅不能由于兴办合资企业而加重国家外汇

负担，而且还要为我国增加外汇收入多作贡献。

4.防止签订敞口合同。所谓敞口合同，就是签订

的合同条款中，对合作时间无限期，费用无标准，责

任不明确，奖罚不分明等等，结果被外商钻了空子。

如有一外国钻井公司与我国合作打丛式油井，合同规

定打成第一口井的时间为117天，服务报酬按日计算。
合同还规定实际钻井时间超过目标天数20% 以上时，

扣减超过天数的 日报酬的15% ，但没有规定最终期限。
即在实际时间方面敞着口子，因此这口井打了一年多

还未打成，多花了很多钱。

5.关于折现值的计算问题.有的外商在计算服务

报酬或收入分成时，要求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或通货

膨胀因素。例如外国石油公司对我国石油勘探开发的

投资，同时要求按复利计算利息，并将利息打入投资，

然后在回收投资时，本利一起回收。其中，属于货币

的时间价值部分，要按中外双方投资比例进行分配。

这是合理的，可以接受的条件。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

况，即由中方出资，外方提供技术服务，进行合作生

产，外商按增产量分成.由于外方没有投入资本，因

此不能接受外商提出计算折现值的要求。

问题解答七则

问
题解答  

二 则

问：工业企业将 自 产的产品，销售给商业零售单

位（包括工 业企业附设的 独立 核算门市部）、个体商

贩的，现行政策规 定，既可按 实 际销售价格与出厂价

格差额的10%征收批发环 节的营业税，也可按 实际售

价的 1 % 征税。为什么要两种 方 法并用？各适用的对

象是哪些纳税人？由谁核 定具体适用哪种方法？

答：以 销售商品 与购进商品 的差价收入作为计税

依据，是商品 批 发业务征税 的 基本方法。工 业企业将

自己生产的产品直接销售给商业 零 售单位（包括工 业

企业附 设的独立核算门市部）、个体商贩，为 了平衡

工 商企业之间的税收 负担，现行税 收 政策规 定按 实际

销售价格与出厂价格的差额计征营业税。其 计 算公式

为：

工业企业自销产品批发环节营业税

=（实际销售价格一出厂价格）×10 %

=（出厂价格+出厂价格 ×厂批差率—出厂价格）×10%

=出厂价格 ×厂批差率 ×10%

由此 可 见，按 差额征税的基 本 条件是，工业企业

必 须以 国家规定的批发价格或高于批发价 格 出 售 商

品 。但是，由于部分工业企业生产的产 品 销路不畅，往

往降价销售，转让国家在商品 流通环 节应征的税收于

集体或个体商贩，以 刺激其购买。 为了简化手续、防

止税款的流失，结合全国各地厂 批 差率平均约为10%
的 实际，确 定也可按实际 销售 价格的 1 % 征收批发营

业税。即：

工业企业自销产品批发环节营业税

=出厂价格 ×厂批差率 ×批发营业税税率

=出厂价格 ×10% ×10%

=出厂价格 ×1 %

工 业企业自销产品，究竟采 用 哪种方法计税，应

由企业所在地税 务机关视企业的实 际 情况，按照上述

精神核 定。

（财政部利改税办公室税务处）

问：填制记帐凭证时，能否出 现会计科目多借多

贷的对应关系？

答：采用借贷记帐法的单位作会计分 录时，要按

照原始 凭证所反映的经济业务性质，根据会 计制度的

规定，确定应借、应贷的会计科目（包括 总 帐科目和

明细科目）。在一般情况下，一个科目 可以同 一个科

目或几个科目相对应，不要几个科目同 几个科目同时

对应。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，如果 某项经 济业务涉及

多借多贷的会计科目时，为 了 集中反映该项经济业务

的全貌，可以 采用多借多贷的会计科 目对 应关系，不

必人为地将一项经济业 务所涉 及的 会计科目分开，编

制两张记帐凭证。例如，企业 将闲 置未用的厂房、场

地、设备等向其他单位投资，双方 按质论价，如确定

的价值高于固定资产 帐面 价值（原价 减已 提折旧）
时，应按双方确定的价值，借记“ 长期 投资”科目，

按 已提折旧 ，借记“折旧 ”科目，按投 出固定资产的

帐面原价，贷记“固定资产”科目，将帐 面价值 与双

方确定的价值的 差额，贷记 “固 定基金 ”科目。这 就

发生了多借多贷的会计科目对应关系。

（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二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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